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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 

第五工作组（破产法） 
第三十八届会议 
2010 年 4 月 19 日至 23 日，纽约 
 
 

贸易法委员会破产法立法指南 
 
第三部分：破产企业集团对待办法 

 

对起草问题的解释性说明 
 
秘书处的说明 
 

一. 导言 
 
1. 本文件就 A/CN.9/WG.V/WP.92 和 Add.1 号文件所载建议的修订作了解释性

说明，并就这些建议提出了若干问题，供工作组审议。 
 

二. 国内问题 
 

A. 联合申请启动—建议 199-200 草案 
 
2. 建议 199 草案仅规定破产法“可”对联合申请启动作出规定，而建议 200
在具体规定哪些当事人可提出联合申请时使用了“破产法应”字样。为使这两

条建议草案的措词联系起来，同时保留建议 199 草案的许可性质，工作组似宜

审议是否应在建议 200 中添加“破产法按照建议 199 对联合申请作出规定的”

字样。述及实质性合并的建议 220 和 221 草案的情况与此类似，也采用了上述

办法。 

3. 按照工作组第三十七届会议的要求（A/CN.9/686，第 88 段），添加了“满

足建议 16 中的启动标准且”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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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程序协调—建议 205 草案 
 
4. 为使表达更加明确，将“在……之时”改为“在……的同时”。 
 

C. 启动后融资—建议 212 草案 
 
5. 按照工作组第三十七届会议的决定，对建议 212 草案作了修改，合并了以

前的(a)项和(b)项，并在(b)项中澄清，有关损害是指提供启动后融资的集团成员

的债权人所受的损害（A/CN.9/686，第 77 段）。 

6. 工作组似宜审议(b)项中提出的备选措词。目前要求破产管理人在作出决定

时须认定损害可由启动后融资所获的利益所抵销。既然这些利益在作决定时几

乎不可能兑现，而是在程序进行及成功解决期间逐渐累积的，因此该建议草案

规定损害将由利益所抵销可能较为恰当。 
 

D. 实质性合并—建议 220-228 草案 
 
建议 220 草案 
 
7. 按照工作组第三十七届会议关于建议 220 草案的决定（A/CN.9/686，第

99、101-102 段）： 

 (a) 对前导句作了修改，添加了“仅”字； 

 (b) 对(b)项作了修改，添加了一项要求，即法院应确信集团成员从事欺诈

图谋，并确信这一救济是恰当的。 
 
建议 221 草案 
 
8. 修改了建议 221 草案的引言部分，以使之与建议 220 草案相联系。该建议

草案结尾的措词提及了适用于排除情况的条件，若改为提及在哪些情况下可批

准或允许排除，可能较为准确。如工作组所讨论的（A/CN.9/686，第 103-104
段），问题不是应针对这类排除规定条件，而是既然不可能明确指明适用于将资

产和债权排除在外的所有情形，便应对有关的几类情形提供一些指导。但使用

“条件”一词表示有必要指明具体要求，例如要求排除总体上应有利于相关债

权人；等等。工作组似宜进一步审议这一问题，或许建议添加某种措词，从而

为《指南》用户提供更多指导。 
 
建议 222 草案 
 
9. 按照工作组的要求（A/CN.9/686，第 105-106 段），删去了建议 222 草案结

尾的附带条件，并对脚注作了修改。按照建议，修改了建议 205 草案中有关申

请时间的措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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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223 草案 
 
10. 按照工作组的要求（A/CN.9/686，第 107 段），修改了建议 223 草案中提及

的当事人的顺序。 
 
建议 224 草案 
 
11. 关于建议 224 草案，工作组似宜审议，如果(a)项中资产被作为“单一破产

财产的组成部分”处理，是否适于在(c)项中同样规定债权应“视作如同”对单

一的破产财产的债权。 

建议 228 草案—嫌疑期的计算 

12. 建议 228 草案的目的是明确规定，在若干集团成员进行实质性合并的情况

下，如何计算嫌疑期。其目前措词的依据是，下令进行实质性合并的时间会影

响对嫌疑期的计算。工作组似宜审议下文的建议。 

13. 在第(2)和第(3)项所涵盖的情况下，实际上只有两种计算方法，按照建议 89
草案，以申请启动的日期或启动日期为准；实质性合并令的日期并不影响上述

计算。 

14. 有关日期要么是每个成员各不相同—每个成员的申请日期或每个成员的启

动日期（目前为第(3)(a)项所涵盖），要么是同一日期—所有启动申请日期中最早

的或所有启动日期中最早的（为第(3)(b)项所涵盖）。如果所有申请是同时提出

的，便只有一个日期，如果是同时启动的，也只有一个日期，这两种情况都在

第(3)(b)项涵盖的范围内。 

15. 因此建议 228 草案可改写如下： 

 (1) 可保留目前的措词，在“实质性合并令”之前添加“针对两个或两个

以上企业集团成员的”字样。 

 (2) 删去。 

 (3) 可修改前导句，规定“根据建议 89 追溯计算嫌疑期的具体起算日期可

以是”。 

  (a) 可保留目前的措词，删去“根据建议 89 的规定”字样。 

  (b) 可修改目前的措词，行文如下：“实质性合并所包括的所有企业集

团成员的共同日期，可以是(1)针对这些集团成员申请破产程序或启动破产

程序的最早日期；也可以是(2)提出所有启动申请或启动所有程序的日期。” 
 
建议 231 草案—实质性合并通知 
 
16. 工作组似宜审议，是否应如添加在方括号中的字样所示，使建议 231 草案

（实质性合并）与建议 210（程序协调）相一致，要求这两种情况下的通知范围

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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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参与方—建议 236 草案 
 

17. 按照工作组第三十七届会议就建议 236 草案所作的决定（A/CN.9/686，第

122 段）： 

 (a) 修改了标题； 

 (b) 在(a)项中添加了措词，使之与建议 250 草案一致； 

 (c) 删去(b)项中提及破产管理人之间权力分配的内容和提及其中一个破产

管理人发挥主导作用的内容； 

 (d) 在(c)项中添加了提及集团内部债权的内容。 

18. 工作组似宜审议以下补充问题： 

 (a) 修改前导句，规定“可进行”合作，而非“应”进行合作，以反映建

议 250 草案和《示范法》第 27 条所采取的办法。删去了其中提及的建议 234 和

235 草案编号，以使前导句与述及在国际范围尽可能在最大程度上合作的建议

241 和 250 草案的前导句相一致； 

 (b) 将方括号中提及与债权人联系和债权人会议的内容从(d)项挪到(c)项，

使这一联系成为对债务人事务的一般管理和监督的一部分，且不局限于 (d)项所

述的重整情形； 

 (c) 方括号中对(d)项提出的备选措词是为了反映建议 237 草案中使用的

“协同重整计划”一语。 
 

三. 破产企业集团国际对待办法 
 

A. 介入法院和承认外国程序 
 
目的条款 
 
19. 为完备起见，添加了一条新的目的条款。 
 

B. 有法院参与的合作形式—目的条款和建议 240、241、244 和 245 
 
目的条款 
 
20. 按照工作组的要求（A/CN.9/686，第 22 段）添加了“涉及法院的”字样。

将(b)项中的“处理”改为“管理”，以使这一建议草案与建议 246 草案及之后的

建议相一致。 

21. 删去了(c)项中及下文建议 246 草案之前目的条款中的“保护措施”一词，

代之以“保障措施”，以改进措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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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240 草案 
 
22. 按照工作组第三十七届会议的要求（A/CN.9/686，第 24-25 段），在建议

240 草案中添加了“按其指示行事的”字样，并添加了一个脚注，其中提及了外

国管理人的定义，以确认这些建议中提及的合作也适用于临时破产管理人的情

形。 

23. 在工作组上届会议上，有与会者建议在最后一条规定中添加“其他”二

字，用以指“该企业集团的成员”，这样意思更加清楚（A/CN.9/686，第 23
段）。但如果添加这两个字，可能会使在其他国家启动的程序仅限于针对集团其
他成员启动的程序；该草案未用“其他”一词，是设想到在其他国家进行的程

序可能既有针对其他集团成员的程序，也有针对同一成员的其他程序。下文针

对建议 247 和 249 草案提出了另一种办法，即可将企业集团前的“该”字改为

“同一”二字。 
 
建议 241 草案 
 
24. 在(a)项中添加了方括号内以“包括”一词开头的语句，以使该建议草案与

建议 250 草案一致。按照工作组的要求（A/CN.9/686，第 27-28 段和第 30 段），

对前导句和(b)、(c)、(d)项作了修改。 
 
建议 244 草案 
 
25. 按照工作组的要求（A/CN.9/686，第 42-45 段），对建议 244 草案作了修

改。工作组似宜审议，提及“这些建议”与具体提及上文所有建议的编号相比

是否较好，或者该建议草案是否应仅仅提及“有法院参与的联系”，而不作任何

交互参引。 

26. 有与会者建议，建议 244 草案应限于法院之间的联系，但如建议 240 和 242
草案所允许的，该建议草案理所当然涉及法院之间的联系和法院与破产管理人

之间的联系，因此建议使用“有法院参与的”一语。还有一个办法是，规定

“破产法应当明确规定，法院之间或法院和破产管理人之间的联系不应意味

着”。 
 
建议 245 草案 
 
27. 按照工作组的要求（A/CN.9/686，第 46 段），删去了提及“联合”审理和

法院独立性的内容。为使表达更加清楚，将“向其他法院提供这些文件”改为

“向外国法院提供这些文件”。 
 

C. 有破产管理人参与的合作形式 
 

1. 破产管理人的合作—建议 246-250 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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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246 和 248 草案 
 
28. 建议 246（原编号 241）涉及破产管理人和外国法院之间的合作，建议 248
草案（原编号 244）涉及破产管理人和外国法院或管理人之间的联系，因而从关

于法院的一节挪到了关于破产管理人的本节。 
 
建议 247 和 249 草案 
 
29. 对建议 247 和 249 草案作了修改，以澄清，所提及的外国管理人是在外国

被指定管理针对同一企业集团的成员启动的破产程序的（A/CN.9/686，第 50
段）。按照工作组的要求（A/CN.9/686，第 51 段），删去了建议 249 草案的最后

一句，其中提及了可进行联系的时间。 

30. 工作组似宜审议，在建议 246-249 草案中，提及“该”企业集团是否足够清

楚，或者是否应改为“同一”一词。 
 
建议 250 草案 
 
31. 在建议 250 草案的前导句中，删去了与建议 248 草案交互参引的内容，以

使该建议与建议 241 草案一致，后者交互参引的内容也已按工作组

（A/CN.9/686，第 27 段）的要求删去。对建议 236 草案也做了同样的修改，该

建议也述及了尽可能最大限度的合作。 

32. 按照工作组第三十七届会议针对建议 250 草案所作的决定（A/CN.9/686，
第 52 和 55 段）： 

 (a) 按照与《示范法》第 27 条和建议 241 草案的措词相统一的范例，现在

前导句规定，“可以任何适当手段进行”合作； 

 (b) 删去了(c)项中提及权力划分和由一破产管理人起主导作用的内容。 

33. 工作组似宜审议以下建议。在建议 250 草案(d)项的结尾添加了方括号中的

措词，以便与建议 236 草案相一致。还在(d)项中添加了提及与债权人联系和债

权人会议的内容，理由与上文就建议 236 草案提出的相同。 
 

2. 指定单一或同一破产管理人—目的条款，建议 251 
 

34. 按照工作组第三十七届会议的要求（A/CN.9/686，第 58 和 60 段）： 

 (a) 扩充了目的条款的内容； 

 (b) 删去了建议 251 草案中提及法院作出“对破产程序最有利的”决定的

内容。工作组似宜注意到，国内部分与之相当的建议 232 草案仍然使用了这些

语句。 

35. 工作组似宜注意到建议 251 草案中方括号内的词语选择，要么提及破产

法，要么提及适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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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使用跨国界破产协议—建议 253 草案 
 

36. 按照工作组的要求（A/CN.9/686，第 63 段），删去了“在适用法允许的范

围内且以适用法所要求的方式”一语。 
 

E. 可能提出的补充建议 

 
37. 工作组在上届会议上商定添加关于介入法院和承认外国程序的建议 239，这

将便利外国程序的破产管理人寻求与当地程序合作。这些请求有时称为“外来

请求”。 

38. 除了使颁布国法院有能力处理外来的要求承认的请求外，《示范法》还述及

了“对外请求”，允许法院向外国法院寻求协助或资料（第 25.2 条）。《示范法》

还述及了当地程序的破产管理人的“对外”权力，允许他们在外国法院寻求这

些程序得到承认和协助（见《示范法颁布指南》第 26-27 段）。第 5 条允许破产

管理人“在适用的外国法律允许的情况下，在外国代表本地程序行事”。建议草

案述及了针对法院的对外请求（建议 242 草案），但并未包含等同于第 5 条的内

容。工作组似宜审议，是否应述及这一问题，如果是，则审议适当的解决办

法。一种办法是，添加一条行文如第 5 条的建议草案，内容如下： 

 “破产法应当允许被指定管理企业集团一成员破产程序的破产管理人，在

适用的外国法律允许的情况下，在外国代表这些程序行事。” 

39. 另一种办法是采用第 25 条的措词，在建议 248 草案中添加“或直接向……
请求提供资料或协助”，内容如下： 

 “248. 破产法应当允许被指定管理企业集团某一成员破产程序的破产管

理人，在履行其职能时并在法院的监督之下，就这些程序和在其他国家对

该企业集团的成员启动的破产程序，直接与外国法院联系，或直接向外国

法院请求提供资料或协助。” 

 


